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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京农业大学文件  

 

 

校审发〔2016〕553 号 
 

 

 

关于印发《南京农业大学 

维修工程审计管理办法》的通知 

 

各单位、各部门： 

    为进一步加强维修工程资金管理，规范维修工程建设行为，

合理控制工程造价，提高维修资金使用效益，根据教育部《教育

系统内部审计工作规定》（教育部令第 17 号）、教育部《关于加强

和规范建设工程项目全过程审计的意见》（教财〔2007〕29 号）、

《教育部关于加强直属高等学校内部审计工作的意见》（教财

〔2015〕2 号）等规定，经学校研究决定，制定《南京农业大学维

修工程审计管理办法》。现将制定的文件予以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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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附件：南京农业大学维修工程审计管理办法 

  

 

南京农业大学          

2016 年 12 月 30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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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南京农业大学维修工程审计管理办法 

第一章 总 则 

第一条  为进一步加强维修工程资金管理，规范维修工程建

设行为，合理控制工程造价，提高维修资金使用效益，根据教育

部《教育系统内部审计工作规定》（教育部令第 17 号）、教育部《关

于加强和规范建设工程项目全过程审计的意见》（教财〔2007〕29

号）、《教育部关于加强直属高等学校内部审计工作的意见》（教财

〔2015〕2 号）等规定，结合学校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本办法所指维修工程是指使用财政资金或学校自筹

资金等，经上级部门或学校相关管理部门审批立项的维修类土建、

安装、改造、装饰、装修等工程。 

第三条 单项工程竣工结算金额在人民币 10000 元以上（含

10000 元）的维修项目，应由学校审计处审计。结算金额人民币

10000 元以下的维修工程由管理部门自行审核。 

第二章 审计分类及适用范围 

第四条 维修工程审计采用全过程跟踪审计（以下简称“全过

程审计”）和竣工结算审计两种方式。 

第五条 全过程审计是指在维修工程实施过程中，审计部门对

维修工程投资估算、勘察设计概算、施工预算、竣工结算等各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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段经济管理活动进行监督、控制和评价。 

全过程审计适用于单项立项金额在人民币 30 万元以上（含 30

万元）的大型维修工程，以及部分单项立项金额在人民币 30 万元

以下、10 万元以上，施工技术较为复杂的维修项目。 

第六条 竣工结算审计是指在维修工程竣工验收后，审计部门

对维修工程项目实施过程和结果的真实、合法和效益进行审查和

评价。 

单项立项金额在人民币 30 万元以下的维修工程，一般采用竣

工结算审计方式。 

第七条 学校审计处负责维修工程审计工作的组织和实施。根

据工程项目和审计业务量，审计处可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社会中

介机构进行审计；学校审计人员与接受委托的社会中介机构人员

组成审计项目组开展审计工作。审计费用根据财政部《基本建设

项目建设成本管理规定》（财建[2016]504 号）文件规定，直接列入

工程项目建设成本。 

第三章 管理部门及职责 

第八条 审计处主要职责 

（一）负责维修工程审计的组织、管理、协调和实施； 

（二）按照学校规定与社会中介机构签订委托审计合同，审

查全过程审计工作方案；协调解决审计中遇到的问题； 

（三）对社会中介机构进行管理和监督，对社会中介机构的

咨询意见和审计报告进行审查和确认，并进行考核评价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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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相关法律法规及学校赋予的其他职责。 

第九条 维修工程管理部门主要职责 

（一）配合审计处开展维修工程审计； 

（二）按照审计要求，对维修工程项目资料进行汇总、初审，

及时向审计部门提供真实、完整的审计资料； 

（三）协同审计部门及时解决维修工程审计工作中遇到的问

题。 

第四章  全过程审计的主要内容和程序 

第十条  维修工程全过程审计的内容参照《南京农业大学建

设工程全过程跟踪审计实施办法》（校审发〔2016〕550 号）第三

章“全过程审计的内容”第七条至第十条执行。   

第十一条  维修工程全过程审计的程序参照《南京农业大学

建设工程全过程跟踪审计实施办法》（校审发〔2016〕550 号）第

四章“全过程审计的主要程序”第十一条至第十四条执行。 

第五章 竣工结算审计的主要内容和程序 

第十二条  维修工程竣工结算审计的主要内容 

1．审查维修工程结算编制的依据是否真实、有效，结算资料

是否完整，结算方式是否正确； 

2．审查维修工程的程序，包括预算、招标、施工及竣工等程

序是否完整； 

3．审查工程的变更及施工签证是否真实，工程量计算、取费

标准是否准确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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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．审查维修合同的履行、变更、终止是否真实、合理、合规

等。 

第十三条 维修工程竣工结算审计的主要程序 

（一）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，工程管理部门应及时组织施工

单位向审计部门提供如下资料： 

1．工程项目立项申请报告；  

2．招投标文件、中标通知书及其他会议纪要； 

3．施工合同及补充协议；  

4．工程竣工图纸；  

5．工程变更资料，工程签证资料；    

6．甲乙双方签字确认的甲供材料清单； 

7．工程质量验收报告； 

8．工程结算书及电子版； 

9．工程量计算书；  

10．施工单位预算人员授权委托书； 

11．其他与工程结算有关的资料。 

（二）审计部门按规定的审计程序实施工程结算审计后，在

30 个工作日之内形成审计初稿，征求工程管理部门和施工单位意

见，工程管理部门和施工单位在 5 个工作日内，将意见以书面形

式送交审计处，逾期不反馈意见的视为认可。审计部门对结算审

计报告进行复核，确定无误后出具维修工程审计结算单，作为维

修工程结算依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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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章 附 则 

第十四条 本办法由学校审计处负责解释。 

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发文之日起施行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南京农业大学校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2016 年 12 月 30 日印发 


